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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大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司《关于上海大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公司会同主办券商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进一步调

查，并逐条落实。律师和会计师的反馈意见落实情况以单独的报告出具，现将公司与主

办券商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逐条报告如下： 

 

 

（下文中“公司”或“大数传媒”专指上海大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我公司”或“西

南证券”专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组”专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推荐大数传

媒项目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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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

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董事管益琳女士因个人原因于 2017年 6月 12日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职务，管益琳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人员人数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人数，

因此管益琳女士的辞职应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后生效，在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新任董事前，管益琳女士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职

务。因管益琳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导致公司董事会人员人数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

低人数，公司董事会于 2017年 6月 1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提名华良先生为上海大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两项议案，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召开 2017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华良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 2017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因上述事项，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重新披露：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基本

情况”之“二、股票挂牌情况”之“（二）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及股东对所持股份

自愿锁定的承诺”之“4、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重新披露如下： 

股份公司成立于2017年3月31日，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股份公司成立

不足一年，无可转让股份，公司限售股份数额为3,544.4599万股，公司全体股东所持

股份无质押或冻结等转让受限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

／名称 

任职情

况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可进入 

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转让 

的股份数量

（股） 

是否存

在质押

或冻结

情况 

1 九城信息  1,575,9447 44.4622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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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秦洁  399,6000 11.2739 0 否 

3 龚斐贇 董事 281,4053 7.9393 0 否 

4 高辰涛 董事长 266,4000 7.5160 0 否 

5 李书义  187,6047 5.2929 0 否 

6 陈永彬  156,3390 4.4108 0 否 

7 管益琳  154,1070 4.3478 0 否 

8 华卓投资  209,2258 5.9029 0 否 

9 恒盈投资  156,9167 4.4271 0 否 

10 程德辉  156,9167 4.4271 0 否 

合计 3,544,4599 100 0 否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公司基本

情况”之“三、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之“（四）前十名股东及持有 5%以上股份

股东情况”之“2、自然人股东”之“（6）管益琳”修改如下： 

管益琳女士，女，1989年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本科学历。2013

年5月至2015年11月，任杭州中祥票务代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5年12月起

就职于浙江金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创始人、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年3月18

日至2017年7月4日，任公司董事。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华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公开转让说明

书》“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七、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之“（一）

公司董事”修改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选聘日 任期 
是否持有本

公司股票 

1 高辰涛 董事长 2017 年 3月 18日 3年 是 

2 龚斐贇 董事 2017 年 3月 18日 3年 是 



 

4 
 

董事简历如下： 

华良先生，男，1991 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杭州万汇供应链有限公司会计；2016 年 2 月至今，任

浙江木林森花木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7 年 7 月 5 日起当并担任公司董事，

任期至 2020 年 3月 17 日。 

因公司于 2017年 7月 5日召开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公开转让说明

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一、三会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之“（一）三会的建立健全及

运行情况”之“2、股份公司阶段，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之“（2）

股东大会的运行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3）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7 年 7月 5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

举华良先生为上海大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的议案。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华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公开转让说明

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一、三会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之“（一）三会的建立

健全及运行情况”之“2、股份公司阶段，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建立健全及运行情

况”之“（3）董事会建立健全情况”中修改如下：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公司董事会由高辰涛、龚斐贇、杭晨捷、

华良和邹昱星为公司董事 5 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长由高辰涛担任。董事会设董事会

秘书一人，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因公司于 2017年 6月 1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一、三会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之“（一）三会的建立健全及运行

情况”之“2、股份公司阶段，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之“（4）

董事会的运行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 

3）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3 杭晨捷 董事 2017 年 3月 18日 3年 否 

4 华良 董事 2017 年 7月 5日 

至 2020

年 3月

17日 

否 

5 邹昱星 董事 2017 年 3月 18日 3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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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

华良先生为上海大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两项议案。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华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公开转让说明

书》“第三节 公司治理”之“四、同业竞争”之“（一）公司主要关联方”之“4、关

联自然人”之“（1）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修改如下： 

序号 关联方姓名 担任职务 

1 高辰涛 董事长 

2 邹昱星 董事 

3 杭晨捷 董事 

4 龚斐贇 董事 

5 华良 董事 

6 曹晶 监事会主席 

7 徐佳霁 监事 

8 王鹏 职工代表监事 

9 张峰 总经理 

10 周健玮 财务负责人 

11 黄佳乐 董事会秘书 

 

因管益琳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公司财务负责人周健玮已不再担任上海屹龙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并已转让其持有的上海屹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且周健玮

持有的上海岳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伙份额变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

然人股东李书义曾直接持有 99%并担任执行董事的上海义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注销，

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四、同业竞争”之“（一）公

司主要关联方”之“5、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如下修改：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上海讯盈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从事“计算机信息、网络”领域内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

发，展览展示会务服务，企业及商品信息

董事长高辰涛的

配偶殷索雅、其母

亲张碧瑞合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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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除经纪），图文设计制作（除广

告），计算机设备，文化办公用品，工艺礼

品（除金饰品），日用百货销售。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有该关联方 100%

的股权，张碧瑞在

该关联方担任执

行董事 

2 
翌景宠物诊疗（上

海）有限公司 

宠物诊疗，宠物美容，摄影服务，会务服

务，展览展示服务，保洁服务，宠物用品、

服装配饰、工艺礼品、日用百货、医疗器

械的销售，市场营销策划，商务咨询，电

脑图文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监事徐佳霁配偶

的刘新栎持有该

关联方 30%的股

权，并在该关联方

担任董事 

3 
上海什九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从事信息技术、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商务信息咨询；电子商务（不

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总经理张峰的母

亲丁成秀持有该

关联方 100%的股

权，并在该关联方

担任执行董事 

4 
上海岳龙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文化创意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负责人周健

玮直接持有该关

联方 99%的合伙份

额 

5 
上海第九城市教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教育软件的研发、

设计、制作、销售，教学设备、计算机硬

件、文化办公用品的研发、销售，人才咨

询（除经纪） 

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自然人股

东秦洁在该关联

方担任董事长，董

事邹昱星在该关

联方担任董事 

6 
Air Tech Ventures 

Ltd 
投资 

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自然人股

东秦洁持有该关

联方 100%的股权，

且在该关联方担

任董事 

7 
上海煜钱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从事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内的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投资管理。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自然人股

东李书义直接持

有该关联方 95%的

股权，并在该关联

方担任执行董事 

8 

启赟金融信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务），接受金融机

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金融业务

流程外包、金融知识流程外包，财务咨询

（不得从事代理记账），资产管理，投资管

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自然人股

东李书义间接持

有该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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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以上咨询均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企

业形象策划，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

信、金融业务），从事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

让，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

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5.9907%的股权，

并在该关联方担

任董事 

9 
上海万谷归中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信息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

智能化设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安全技术防

范工程，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市场营销

策划，公关活动组织策划，会务服务、礼

仪服务、展览展示服务（除展销），电子商

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企业

管理咨询、商务咨询、健康管理咨询（不

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询）、投资咨询（咨

询类项目除经纪），数码产品、电子产品、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艺术品的销售，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自然人股

东李书义直接持

有该关联方 90%的

股权，且在该关联

方担任执行董事 

 

并在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四、同业竞争”之“（二）

同业竞争分析”中进行如下修改： 

序号 名称 关联关系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上海傲志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受实际控制人控

制 

（网络科技、计算机软

硬件技术、系统集成技

术、信息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

务，计算机软硬件及配

件、电子产品的销售，

商务信息咨询，投资管

理、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计算机服务（除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设计、制作各类

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

布广告，网络安全产品

的生产、销售，图文设

游戏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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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制作，会务会展服

务 

2 
翌景宠物诊疗（上

海）有限公司 

监事徐佳霁配偶

的刘新栎持有该

关联方 30%的股

权，并在该关联方

担任董事 

宠物诊疗，宠物美容，

摄影服务，会务服务，

展览展示服务，保洁服

务，宠物用品、服装配

饰、工艺礼品、日用百

货、医疗器械的销售，

市场营销策划，商务咨

询，电脑图文设计，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宠物诊疗 

经核查，以上关联方均未从事公司主营的互联网广告业务。其中上海傲志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及翌景宠物诊疗（上海）有限公司已出具了未来不会从事与公司主营的互联

网广告及其相关技术服务相同的业务的承诺函。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基本

情况”之“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情况”之“（一）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持股情况”中进行如下修改 

姓名 职务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数量（万股） 比例（%） 数量（万股） 比例 

高辰涛 董事长 266.4000 7.5160 - - 

龚斐贇 董事 281.4053 7.9393 - -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华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公司财务负责人周健

玮已不再担任上海屹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并已转让其持有的上海屹龙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份，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六、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情况”之“（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外兼职情

况”进行如下修改： 

姓名 在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名称 兼职职务 
兼职单位与

本公司关系 

曹晶 监事会主席 九城信息 公共事务专员 
同一实际控

制人 

徐佳霁 监事 九城信息 财务总监 同一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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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 

邹昱星 董事 九城计算机 总裁办副主任 
同一实际控

制人 

杭晨捷 董事 九城计算机 人力资源总监 
同一实际控

制人 

华良 董事 
浙江木林森花木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 
财务经理 无 

除上述兼职情况以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在其他单位兼任

职务。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公司财务负责人周健玮已不再担任上海屹龙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职务并已转让其持有的上海屹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份，且周

健玮持有的上海岳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份额变化，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第

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情况”之“（五）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投资情况”进行如下修改： 

姓名 在本公司职务 被投资单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周健玮 财务负责人 
上海岳龙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19.77 99% 

经核查，财务负责人周健玮对外投资的上海岳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不属

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也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因此周健玮对外投资并未违反《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公司有

利益冲突的个人投资的情况。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华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公开转让说明

书》“第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之“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情况”之“（六）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法合规、竞业禁止、诚信情况”进行如下修改：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现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

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受到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公司公开谴责情况；不存在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受到刑事、

民事、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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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处罚负有责

任的情形；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情形；不存在欺诈或其他不诚信行

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约定、法律规定

的情形，不存在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

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公司原董事管益琳存在如下诉讼情况： 

1、管益琳作为原告以股权转让纠纷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周亮，根据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5）杭萧临商初字第 16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 

（1）周亮将其持有的浙江核芯监测科技有限公司的 10.37%股权变更登记到管益琳

名下； 

（2）周亮支付管益琳相应违约金（计算方式：以股权转让款 6,000,000 元为基数，

自 2015 年 9 月 4 日起至周亮履行完毕本判决确定的第一项义务之日止按月利率 1.5%

计算所得之违约金）； 

（3）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义务限周亮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4）驳回管益琳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主办券商及锦天城律师查询，管益琳已向法院申请执行该判决。 

2、杭州鋆石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鋆石”）作为原告以股东

出资纠纷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陶鋆、管益琳，根据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

院出具的（2016）浙 0108 民初 318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杭州鋆

石的诉讼请求。 

杭州鋆石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 0108 民初 3182 号民事判决，向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

浙 01 民终 577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撤销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 0108 民初 3182 号民事判决； 

（2）陶鋆返还杭州鋆石出资 1,180,315 元，并支付出资款的利息（自 2016 年 4

月 19日起以 1,180,31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



 

11 
 

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3）管益琳返还杭州鋆石出资 800,000 元，并支付出资款的利息（自 2016 年 4

月 19 日起以 800,000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

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4）陶鋆对上述第三项管益琳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经主办券商及锦天城律师查询，杭州鋆石已向法院申请执行该判决。 

3、陶鋆作为原告以合同纠纷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丁晓蔚，管益琳为

第三人，根据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浙 0108 民初 233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陶鋆的诉讼请求。 

陶鋆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 0108 民初 2334 号民事判决，向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浙 0

1 民终 764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江南支行”）以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杭州傅鑫

机械有限公司、付子江及管益琳，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浙 0109

民初 499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工行江南支行借

款 2,900 万元，支付该款自 2016 年 6 月 15 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

息，并支付自 2015 年 8 月 21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14 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可

扣除 140,368.43 元）、复利以及以借期内利息为基数自 2016 年 6月 15 日起至实际履

行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复利； 

（2）工行江南支行对杭州傅鑫机械有限公司抵押的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某某街道某

某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杭萧国用（2007）第 XX 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在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范围内优先受偿； 

（3）付子江、管益琳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付子江、管益琳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已承担责任部分向杭州萧山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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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主办券商及锦天城律师查询，工行江南支行已向法院申请执行该判决。 

5、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以下简称“恒丰银行萧山支行”）以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杭州信谊

精密构件有限公司、杭州傅鑫机械有限公司、付子江及管益琳，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法院出具的（2016）浙 0109 民初 118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萧山支

行 2014 年恒银杭萧承字第 04-XX5 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项下垫款 1,961,215.

59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5 年 5 月 1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 18%计算的利息； 

（2）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萧山支

行 2014 年恒银杭萧承字第 04-XX6 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项下垫款 4,923,750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5 年 5 月 13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 18%计算的利息； 

（3）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萧山支

行 2014 年恒银杭萧承字第 04-XX7 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项下垫款 4,923,750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5 年 5 月 18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 18%计算的利息； 

（4）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萧山支

行 2014 年恒银杭萧承字第 04-XX9 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项下垫款 4,923,750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5 年 5 月 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 18%计算的利息； 

（5）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恒丰银行萧山支

行为实现债权支付的费用 2万元； 

（6）杭州信谊精密构件有限公司、杭州傅鑫机械有限公司、付子江、管益琳对上

述第一至五项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7）杭州信谊精密构件有限公司、杭州傅鑫机械有限公司、付子江、管益琳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已承担责任部分向杭州萧山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追偿。 

经主办券商及锦天城律师查询，恒丰银行萧山支行已向法院申请执行该判决。 

6、陶鋆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付子江、管益

琳，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16）浙 0109 民初 1561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1）付子江、管益琳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陶鋆借款 370 万元，并支付至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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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 1 月 31日的利息 492178 元，及自 2016 年 2月 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年利率 6.

5%计算的利息。 

管益琳不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6）浙 0109 民初 15615 号民事判决，向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5 月 1

6 日出具的（2017）浙 01民终 115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经主办券商及锦天城律师查询，陶鋆已向法院申请执行该判决。 

 

因管益琳女士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 公司基本

情况”之“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情况”之“（七）报告期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之“1、董事的变动情况”进行如下修改： 

序号 时间 任职情况 备注 

1 
2007年 4

月 11日 
未设董事会，执行董事：王勇 

有限公司

设立 

2 
2014年 4

月 18日 
未设董事会，执行董事：林智敏 有限公司 

3 
2015年 4

月 22日 
未设董事会，执行董事：吉炜 有限公司 

4 
2016年 12

月 21日 
未设董事会，执行董事：高辰涛 有限公司 

5 
2017年 3

月 18日 

设董事会，董事长：高辰涛；董事：龚斐贇、杭晨捷、

管益琳、邹昱星 
股份公司 

6 
2017年 7

月 5日 

董事长：高辰涛；董事：龚斐贇、杭晨捷、华良、邹

昱星 
股份公司 

 

除上述事项外，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

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涉及挂

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主办券商回复： 

公司董事管益琳女士因个人原因于 2017年 6月 12日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职务，管益琳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人员人数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低人数，

因此管益琳女士的辞职应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后生效，在股东大会选举产



 

14 
 

生新任董事前，管益琳女士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职

务。因管益琳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导致公司董事会人员人数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最

低人数，公司董事会于 2017年 6月 1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提名华良先生为上海大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两项议案，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召开 2017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华良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 2017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根据新任董事华良先生出具的承诺，华良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规定之情形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2、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义务的

情形； 

3、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 

4、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 

5、最近三年内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刑事、民

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6、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的情形； 

7、最近三年内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而被

处罚负有责任的情形； 

8、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有关竞业禁止事项的纠纷或

潜在纠纷，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9、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案件和纠纷； 

10、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 

根据公司新任董事华良先生常住地派出所出具的相关证明，报告期内该等人员无违

法犯罪记录。 

主办券商及锦天城律师检索了中国证监会网站行政处罚、市场禁入的公告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公告，截至 2017年 7月 7日，未发现公司新任

董事华良先生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被上海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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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经主办券商及锦天城律师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

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系统和信用中国网站

（但受限于中国境内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相关信息查询系统），

截至 2017年 7月 7日，未发现公司新任董事华良先生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的记录，

新任董事华良先生不存在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及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新任董事华良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资格且不违反所兼职单位的任职限制，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公司章程》约定的情

形；上述董事变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回复： 

经对上述事项核查，并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

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认为，

截至本回复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

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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